
1月10日上午， 省高院在宁乡县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唐金涛与王华（左）抢劫杀人案。 通讯员 李思文 摄

深夜劫持杀害的哥抛尸

瘦弱的个子，头戴灰色毛线帽，鼻梁上架
着近视眼镜，说话口气温和。站在法院被告席
上，25岁的唐金涛一副斯文模样， 很难想象，4
年前，他与人合谋抢劫并杀害了一名的哥。

2008年12月，文云开（另案处理）与唐
金涛、王华从深圳市驾车驶往重庆，途经长
沙时，车辆发生故障无法继续前行，三人只
好步行到宁乡县城，并在一家旅馆住宿。

“我们身上没钱，看着窗外来往的车辆，文
云开提议去抢劫出租车。”法庭上，唐金涛回忆
说，三人商定由文云开和自己动手，表弟王华
在旅馆看守行李，得手后再来接王华。

12月23日晚11时， 文云开与唐金涛携
带匕首和胶带，在宁乡玉潭镇汽车站租了杨
元勇（化名）的车。路上，两人强行要求停车，
手持匕首威逼杨元勇。杨元勇试图逃跑时被
两人拦住连刺40多刀。 昏迷的杨元勇被两
人抬上车，换上假车牌后开车回旅馆接走王
华。三人一起搜完杨元勇身上财物，怕其没
死，用皮带勒了两分钟后才将其抛在路边。

说了“膝下有黄金”，他跪了下去
三人得手后开车回到了重庆，抢劫所得

的车辆、 手机、 现金等财物一共价值5万余
元，现金被三人挥霍，车辆归文云开使用。

12月24日，杨元勇被人发现，经法医鉴
定，系失血性休克死亡。2010年，三人被抓。

在庭审现场，唐金涛是否系主犯成为二
审辩论的焦点。“抢劫是文云开提出的，他说

他有经验，让我听他的，我只捅了四五刀。”
唐金涛称。

“司机试图逃跑时被文拦住，他以有妻
儿向你们乞求， 你却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
作，这是什么意思？”公诉人严厉质问。这一
问，唐金涛甚是紧张，声音有点小，“我只是
觉得表现得好，文会多分点钱给我。”

“在看守所2年，我最大的感悟是理解了
生命是值得尊重和敬畏的。” 在最后的陈述
阶段，唐金涛坦言自己知道错了，说了一句
“男儿膝下有黄金” 后， 他扑通一声跪了下
去，泣不成声。

法官宣布此案择日宣判。
■记者 潘显璇 王智芳 通讯员 刘李娟

本报1月10日讯 因一桶
脏衣，18岁的李远根将工友刺
死，逃亡十年后，渴望新生的他
最终选择自首（详见本报2012
年12月19日封3版）。今天上午，
李远根因故意杀人罪被长沙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年3月4日， 因为同事
误将李远根的衣物倒进了一个
脏油桶，并拒绝清洗和赔偿，两
人因此发生争执， 最后李远根
将对方刺死，并迅速逃离现场，
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逃亡生
涯。

“我不是故意杀死他的！我
没想过要他的命！” 法庭上，李
远根一再强调。然而，在发生扭
打后， 他持水果刀朝对方的胸
部连续刺击4刀， 导致对方死
亡，其行为属于故意杀人。所以
他的辩解并没有被法院采纳。

■记者 王智芳 潘显璇
通讯员 胡淋伟 刘李娟

《为衣杀人逃十年，
自首哥当庭痛哭》后续

为一桶脏衣服杀同事
逃十年自首被判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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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车子抛锚无法回家，就劫杀的哥抢车；只因一桶脏衣服，就要了同事性命：小事成了夺命引线，究其原
因，或是冲动或是缺少对生命的敬畏。生命不是儿戏，遇到冲突，请多些理性，少些冲动；多些尊重，少些泄愤。

半路车抛锚竟劫杀的哥抢车回家
“眼镜男”当庭数次下跪求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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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0日
讯 在外漂泊打
工， 两年来未回过
老家，2008年底 ，
唐金涛与表弟王华
（化名）、 朋友文云
开终于满心欢喜地
开车回家准备过年
了。不料，途中车子
抛锚， 唐金涛做了
一件他这辈子最后
悔的事， 合谋抢劫
杀害了一名的哥，
当时参与合谋的表
弟王华才17岁。

2011年，长沙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处唐金涛死刑，王
华有期徒刑十二
年，唐金涛上诉。今
天， 湖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在宁乡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此
案。 悔恨不已的唐
金涛在庭上痛哭流
涕，多次下跪。

小事大案


